5 健康舒适
	子项
	条文编号
	条文
	满分
	达标/得分

	控制项
	5.1.1
	室内空气中的氨、甲醛、苯、总挥发性有机物、氡等污染物浓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18883 的有关规定。建筑室内和建筑主出入口处应禁止吸烟，并应在醒目位置设置禁烟标志
	/
	√

	
	5.1.2
	应采取措施避免厨房、餐厅、打印复印室、卫生间、地下车库等区域的空气和污染物串通到其他空间；应防止厨房、卫生间的排气倒灌
	/
	√

	
	5.1.3
	给水排水系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1 生活饮用水水质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749 的要求；2 应制定水池、水箱等储水设施定期清洗消毒计划并实施，且生活饮用水储水设施每半年清洗消毒不应少于 1 次；3 应使用构造内自带水封的便器，且其水封深度不应小于 50mm;4 非传统水源管道和设备应设置明确、清晰的永久性标识
	/
	√

	
	5.1.4
	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噪声级和隔声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1 室内噪声级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 50118 中的低限要求；2 外墙、隔墙、楼板和门窗的隔声性能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 50118 中的低限要求。
	/
	√

	
	5.1.5
	建筑照明应符合下列规定：1 照明数量和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 的规定；2 人员长期停留的场所应采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性》 GB/T 20145 规定的无危险类照明产品；3 选用 LED 照明产品的光输出波形的波动深度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LED 室内照明应用技术要求》 GB/T 31831 的规定。
	/
	√

	
	5.1.6
	应采取措施保障室内热环境。采用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房间内的温度、湿度、新风量等设计参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 的有关规定；采用非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应具有保障室内热环境的措施或预留条件。
	/
	√

	
	5.1.7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1 在室内设计温度、湿度条件下，建筑非透光围护结构内表面不得结露；2 供暖建筑的屋面、外墙内部不应产生冷凝；3 屋顶和外墙隔热性能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 50176 的要求
	/
	√

	
	5.1.8
	主要功能房间应具有现场独立控制的热环境调节装置
	/
	√

	
	5.1.9
	地下车库应设置与排风设备联动的一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
	/
	√

	
	5.1.10
	健康舒适相关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GB 55020、《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931等的规定
	/
	√

	评分项
	5.2.1
	控制室内主要空气污染物的浓度
	12
	12

	
	5.2.2
	选用的装饰装修材料满足国家现行绿色产品评价标准中对有害物质限量的要求
	8
	8

	
	5.2.3
	直饮水、集中生活热水、游泳池水、采暖空调系统用水、景观水体等的水质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8
	8

	
	5.2.4
	生活饮用水水池、水箱等储水设施采取措施满足卫生要求
	9
	9

	
	5.2.5
	所有给水排水管道、设备、设施设置明确、清晰的永久性标识
	8
	8

	
	5.2.6
	采取措施优化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声环境
	8
	8

	
	5.2.7
	主要功能房间的隔声性能良好
	10
	10

	
	5.2.8
	充分利用天然光
	12
	8

	
	5.2.9
	具有良好的室内热湿环境
	8
	8

	
	5.2.10
	优化建筑空间和平面布局，改善自然通风效果
	8
	7

	
	5.2.11
	设置可调节遮阳设施，改善室内热舒适
	9
	9

	合计
	
	
	100.0
	95.0


5.1.1室内空气中的氨、甲醛、苯、总挥发性有机物、氡等污染物浓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的有关规定。建筑室内和建筑主出入口处应禁止吸烟，并应在醒目位置设置禁烟标志。
1 达标自评
☑达标；☐不达标
2 评价要点
请对室内空气质量达标情况进行简要说明：
	室内空气质量达标情况：
依据《室内空气质量预评估报告书》和《室内有机挥发物浓度报告书》，本项目主要功能房间（食堂、休息室、会议室、办公室、客房、治疗室、病房等）室内甲醛、苯、TVOC、PM₂.₅、PM₁₀浓度均满足《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 限值要求，且符合绿色建筑二星级/三星级浓度降低要求（甲醛≤0.064mg/m³、苯≤0.024mg/m³、TVOC≤0.48mg/m³；PM₂.₅年均≤25μg/m³、PM₁₀年均≤50μg/m³）。新风系统设置高效过滤及净化装置，保障室内空气质量。​​


 
请对室内禁烟标志设置情况进行简要说明：
	        建筑室内全面禁烟，主出入口、公共走廊、电梯厅等醒目位置设置“禁止吸烟”标识，标识清晰醒目，符合《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GB 15630 及公共场所控烟管理规定。​


3 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1）相关专业竣工图及说明文件；
2）选用装修材料的种类、用量及相关检测报告；
3）室内空气质量检测报告；
4）禁烟标志设置情况。
实际提交材料：
	室内空气质量检测报告 :
    10运行/ 室内空气质量预评估.docx 
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预评估分析报告 :
    5暖通设计/ 室内有机挥发物浓度.docx 



5.1.2应采取措施避免厨房、餐厅、打印复印室、卫生间、地下车库等区域的空气和污染物串通到其他空间；应防止厨房、卫生间的排气倒灌。
1 达标自评
☑达标；☐不达标
2 评价要点
请对避免厨房、餐厅、打印复印室、卫生间、地下车库等区域的空气和污染物串通到其他空间的措施进行简要说明（不超过300字）：
	（1）负压设计及独立排风：卫生间、厨房等易产生污染物的区域均设置独立的机械排风系统，并保持负压状态，防止污染物扩散至其他区域。公共卫生间采用竖向排风道，每层设置排气扇，排风量按换气次数不小于10次/h设计。
（2）防倒灌措施：所有排风系统在支管与竖井连接处安装止回排气阀，防止气流倒灌。厨房油烟经高效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高空排放，净化效率≥90%，排放口远离人员活动区及新风入口。
（3）气流组织优化：依据《室内气流组织分析报告》，采用CFD模拟验证气流组织合理性，餐厅、走廊等区域采用送风与排风口合理布置，确保气流方向由清洁区流向污染区，避免交叉污染。
（4）区域分隔：卫生间、厨房等区域设置可关闭的门，并保持常闭状态；厨房与餐厅之间设缓冲区域，防止油烟串味。
 


请对防止厨房、卫生间的排气倒灌措施进行简要说明
	卫生间设防回流通风道，防止气味因主导风反灌进入室内；厨房设屋顶油烟净化器，烟气经净化符合排放标准后，排入大气。


3 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1）与污染源空间相关的建筑、暖通专业竣工图及说明，关键设备参数表；
2）室内气流组织模拟分析报告；
3）防排气倒灌措施相关的产品性能检测报告。
实际提交材料：
	室内气流组织模拟分析报告 :
    5暖通设计/ 室内气流组织分析报告.docx 
建筑专业图纸及设计说明 :
    3建筑设计/图纸文件/C-life三层平面图.pdf
    3建筑设计/图纸文件/C-life二层平面图.pdf
    3建筑设计/图纸文件/C-life四层平面图.pdf
    3建筑设计/图纸文件/C-life首平面图 .pdf



5.1.3给排水系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1生活饮用水水质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的要求；2应制定水池、水箱等储水设施定期清洗消毒计划并实施，且生活饮用水储水设施每半年清洗消毒应不少于1次；3应使用构造内自带水封的便器，且其水封深度应不小于50mm；4非传统水源管道和设备应设置明确、清晰的永久性标识。
1 达标自评
☑达标；☐不达标
2 评价要点
是否设置储水设施：☑是，☐否；
饮用水储水设施每半年清洗  1   次；
请对水池、水箱等储水设施定期清洗消毒计划、水封进行简要说明：
	  本项目生活饮用水由市政给水管网直接供给，未设置生活饮用水储水箱。雨水回用系统设置雨水蓄水池及清水池，已制定《清洗消毒管理制度》，明确水池、水箱等储水设施每半年清洗消毒不少于1次，并委托专业机构实施，清洗消毒记录存档备查。
所有便器均采用构造内自带水封的节水型洁具，水封深度不小于50mm，符合《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CJ/T 164要求。​


非传统水源管道和设备是否设置明确、清晰的永久性标识：☑是，□否。
3 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1）给排水竣工图纸；
2）地漏、自带水封便器、水箱、消毒用品、消毒器具的产品说明书；
3）各用水部门的水质检测报告；
4）清洗消毒管理制度和储水设施清洗消毒工作记录。
 
实际提交材料：
	清洗消毒管理制度 :
    10运行/ 清洗消毒管理制度.docx 



5.1.4A建筑声环境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1 场地规划布局和建筑平面设计时应合理规划噪声源区域和噪声敏感区域，并应进行识别和标注；2 外墙、隔墙、楼板和门窗等主要建筑构件的隔声性能指标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的规定，并应根据隔声性能指标明确主要建筑构件的构造做法。
☑达标；☐不达标
2 评价要点
​
	空气声隔声性能
	主要功能房间
	构件类型
	隔声值[dB(A)]
	低限标准限值[dB(A)]

	
	客房
	外墙
	59
	≥35

	
	客房之间
	隔墙
	80
	≥45

	
	病房之间
	隔墙
	80
	≥45

	
	诊室之间
	隔墙
	80
	≥40

	
	医院建筑
	外窗
	39
	≥25

	楼板撞击声性能
	主要功能房间
	楼板部位
	撞击声隔声值[dB(A)]
	低限标准限值[dB(A)]

	
	病房
	病房与上层房间之间楼板
	53
	≤75

	
	客房
	客房与上层房间之间楼板
	53
	≤65

	
	健身中心
	健身中心与噪声敏感房间之间楼板
	45
	≤50


1. 所有构件隔声性能均满足《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2010中低限标准要求，部分构件达到高要求标准限值。
2. 外墙构造：水泥砂浆+自保温砖+抗裂砂浆，面密度292kg/㎡，隔声量59dB。
3. 隔墙构造：水泥砂浆+页岩多孔砖+岩棉条+水泥砂浆，面密度255kg/㎡，隔声量80dB。
4. 楼板构造：钢筋混凝土+隔音垫层+浮筑地板，撞击声隔声量45-53dB。
5. 外窗构造：6中透光Low-E+12A+6透明-多腔塑料窗框，隔声量39dB。
​ 
请简要说明建筑围护结构的隔声措施：
	（1）外部噪声控制
  本项目主要外部噪声源为交通噪声，通过合理规划场地布局，将噪声敏感区域（病房、客房、诊室）布置于远离道路侧，道路沿线设置宽度不小于2.0m的绿化隔离带，选用乔灌草复层种植，有效阻隔和衰减交通噪声传播。
（2）围护结构隔声设计
​外墙：采用“水泥砂浆20mm＋自保温砖260mm＋抗裂砂浆20mm”构造，面密度292kg/m²，空气声隔声量59dB，满足《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高要求标准（≥40dB）。
​隔墙：客房、病房、诊室之间隔墙采用“水泥砂浆20mm＋页岩多孔砖200mm＋岩棉条20mm＋水泥砂浆20mm”构造，面密度255kg/m²，空气声隔声量80dB，满足高要求标准（≥50dB）。
​楼板：采用“钢筋混凝土120mm＋隔音垫层＋浮筑地板”构造，撞击声隔声量45~53dB，病房与上层房间之间楼板撞击声隔声量53dB，满足高要求标准（≤65dB）。
​外窗：采用6中透光Low-E+12A+6透明-多腔塑料窗框，空气声隔声量39dB，满足高要求标准（≥35dB）。
（3）内部噪声控制
   建筑内设备噪声源（风机房、水泵房）均采用独立机房布置，墙体及顶棚做吸声隔声处理；新风机组、风机等设备进出口与风管连接处设柔性接管，设备落地安装时采用减震基础并设弹性支吊架；空调、通风管道设消声设备或采取其他消声措施，确保设备噪声不传入主要功能房间。


3 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1）建筑总平面声学分区标注图、建筑标准层平面或其他类似图纸声学分区标注图；
2）建筑平面剖面图，建筑设计说明中关于围护结构的构造说明、材料做法表、大样图纸等设计文件；
3）主要建构件隔声性能分析报告、隔声性能实验室检测报告。
 
实际提交材料：
	声学分区标注图 :
    3建筑设计/ 声学分区标注图 / 通风模型3333_噪声分析彩图_夜间_2025-12-27_22-13-55.bmp
    3建筑设计/ 声学分区标注图 / 通风模型3333_噪声分析彩图_昼间_2025-12-27_22-14-4.bmp
主要建筑构件隔声性能分析报告 :
    3建筑设计/ 构件隔声性能分析报告.docx 



  
5.1.5 建筑照明应符合下列规定：1 各场所的照度、照度均匀度、显色指数、统一眩光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T 50034的规定；2 人员长期停留的房间或场所采用的照明光源和灯具，其频闪效应可视度（SVM）不应大于1.3。
1 达标自评
☑达标；☐不达标
2 评价要点
​
	房间类型
	照度（lx）
	不舒适眩光（UGR/GR）
	照度均匀度（U0）
	一般显色指数（Ra）

	
	设计值
	标准值
	设计值
	标准值
	设计值
	标准值
	设计值
	标准值

	客房
	150
	150
	19.0
	27
	3.64
	≤6
	80
	≥80

	病房
	150
	150
	13.2
	27
	2.25
	≤6
	80
	≥80


	诊室
	300
	300
	14.2
	25
	3.03
	≤6
	80
	≥80

	餐厅
	300
	300
	17.7
	27
	4.16
	≤6
	80
	≥80

	办公室
	450
	450
	16.7
	25
	3.16
	≤6
	80
	≥80

	会议室
	450
	450
	14.8
	25
	3.85
	≤6
	80
	≥80

	大堂
	150
	150
	7.9
	27
	3.75
	≤6
	80
	≥80


 
请简要说明照明系统灯具的选型原则、主要灯具型号和参数以及照明控制措施：
照明系统灯具选型原则、主要灯具型号参数及照明控制措施说明：
（1）灯具选型原则
​光生物安全性：人员长期停留场所选用符合《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性》GB/T 20145规定的无危险类照明产品，无蓝光危害，保障老年人视觉健康。
​频闪控制：LED灯具频闪效应满足《LED室内照明应用技术要求》GB/T 31831规定，SVM≤1.3，避免频闪引起视觉疲劳。
​高光效：选用LED高效光源，光效不低于100 lm/W，降低照明能耗。
​高显色性：主要功能房间显色指数Rₐ≥80，病房、诊室等区域Rₐ≥90，保障视觉舒适度。
​低眩光：灯具采用防眩光设计，格栅或磨砂面罩，统一眩光值UGR满足标准限值要求。
​（2）主要灯具型号及参数​

	房间类型
	灯具类型
	功率(W)
	光通量(lm)
	色温(K)
	显色指数Rₐ
	备注

	病房/客房
	LED面板灯
	18
	1600
	4000
	≥85
	防眩光，无频闪

	诊室/办公室
	LED格栅灯
	24
	2400
	5000
	≥80
	UGR≤19

	餐厅/活动室
	LED筒灯
	12
	1200
	4000
	≥80
	深杯防眩

	走廊/公共区
	LED吸顶灯
	10
	1000
	4000
	≥80
	红外感应

	卫生间
	LED防水灯
	8
	800
	4000
	≥80
	防水等级IP54


（3）照明控制措施
​分区控制：按功能区域独立设置照明回路，实现分区分组控制。
​定时控制：公共区域（走廊、大堂）设置定时开关，根据使用时段自动启闭。
​感应控制：卫生间、楼梯间等采用人体红外感应开关，人走灯灭。
​调光控制：病房、客房设置可调光灯具，满足不同使用场景需求。
​智能照明系统：主要功能房间设置智能照明控制系统，结合天然采光自动调节照度，实现节能运行。病房夜间设置地脚灯或夜灯，保障夜间安全通行。
​
​3 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1）建筑照明设计文件；
2）照明计算书；
3）产品说明书和产品型式检验报告；
4）现场检测报告。
实际提交材料：
	


  
5.1.6 应采取措施保障室内热环境。采用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房间内的温度、湿度、新风量等设计参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的有关规定；采用非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应具有保障室内热的措施或预留条件。
1 达标自评
☑达标；☐不达标
2 评价要点
主要功能房间室内设计参数：
​
	房间类型
	人员密度（人/m2）
 
	温度（℃）
	相对湿度（％）
	新风量

	
	
	夏季空调
	冬季采暖
	夏季
	冬季
	设计值
	标准值

	病房
	0.20
	26
	21
	50
	40
	2次/h
	30m³/(h·人)

	客房
	0.067
	25
	22
	50
	40
	30m³/(h·人)
	30m³/(h·人)

	诊室
	0.167
	26
	22
	50
	40
	2次/h
	30m³/(h·人)

	餐厅
	0.40
	26
	20
	50
	40
	30m³/(h·人)
	30m³/(h·人)

	办公室
	0.125
	26
	20
	50
	40
	30m³/(h·人)
	30m³/(h·人)

	会议室
	0.40
	26
	18
	50
	40
	14m³/(h·人)
	30m³/(h·人)


3 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1）暖通专业竣工图及说明文件；
2）典型房间在使用空调期间的室内温湿度检测报告、室内二氧化碳浓度检测报告。
 
实际提交材料：
	


5.1.7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1 在室内设计温度、湿度条件下，建筑非透光围护结构内表面不得结露；2 供暖建筑的屋面、外墙内部不应产生冷凝；3 屋顶和外墙应进行隔热性能计算，透光围护结构太阳得热系数与夏季建筑遮阳系数的乘积还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的要求。
1 达标自评
☑达标；☐不达标
2 评价要点
简要说明采取的防结露、防潮措施：
	本项目屋面采用细石混凝土+挤塑聚苯板+防水卷材等多层保温构造，外墙采用自保温砖+抗裂砂浆复合保温体系，外窗选用6中透光Low-E+12氩气+6透明-多腔塑料窗框，热桥节点（外墙-屋顶、门窗洞口、挑空楼板等）均设置保温层并加强处理，经《结露检查计算书》验算，各热桥节点内表面最低温度均高于室内露点温度（10.12℃），满足不结露要求。
​  本项目各围护结构均设置连续保温层，经《防潮验算计算书》验算，屋顶及外墙内部冷凝增量为0，均未超过标准限值（屋顶≤10%，外墙≤5%），满足冷凝控制要求。
​  本项目各围护结构均采用重质围护结构，屋顶内表面最高温度36.69℃，外墙内表面最高温度35.97℃，均低于标准限值37.60℃；透光围护结构太阳得热系数与夏季建筑遮阳系数的乘积（南向0.25、东向0.25、西向0.25、北向0.33）均满足《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要求。


 
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
	类型
	设计工况下内表面温度（℃）
	室内空气露点温度（℃）
	是否符合要求

	外墙
	16.92 
	 10.12
	符合 

	屋面
	17.55 
	 10.12
	符合 

	外窗
	 ≥12.02
	10.12 
	符合 

	其他          
	 
	 
	 


 
	位置及类型
	内表面最高温度（℃）
	标准限值要求（℃）
	是否符合要求

	屋顶
	自然通风房间
	​36.69 
	≤37.60​ 
	 符合​

	
	空调房间
	
	 
	 

	东外墙
	自然通风房间
	35.97 ​
	≤37.60 ​ 
	符合​ 

	
	空调房间
	 
	 
	 

	西外墙
	自然通风房间
	 35.94​ 
	≤37.60 ​ 
	符合​ 

	
	空调房间
	 
	 
	 

	
	
	
	
	


 
	朝向
	透光围护结构太阳得热系数
	夏季建筑遮阳系数
	太阳得热系数与夏季建筑遮阳系数的乘积
	标准限值要求
	是否符合要求

	南
	0.326 
	 0.76
	0.25 
	≤0.35​ 
	 符合 ​

	北
	0.326 
	 1.00
	0.33 
	≤0.44
	 符合 ​

	东
	0.326 ​ 
	 0.78
	 0.25
	≤0.35
	 符合 ​

	西
	0.326 ​ 
	0.76 
	 0.25
	≤0.35​ 
	 符合 ​

	水平
	 
	 
	 
	 
	 


 
 
3 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1）建筑施工图设计说明、节点大样图；
2）建筑围护结 构结露验算计算书、建筑围护结构内部冷凝验算计算书、建筑围护结构隔热性能计算书。
 
实际提交材料：
	围护结构防结露验算报告 :
    3建筑设计/ 结露检查计算书.docx 
围护结构隔热性能计算书 :
    3建筑设计/ 隔热检查计算书.docx 
围护结构内部冷凝验算报告 :
    3建筑设计/ 防潮验算计算书.docx 
节能计算书 :
    3建筑设计/ 建筑节能设计报告书.docx 



围护结构防结露验算报告 :
    3建筑设计/ 结露检查计算书.docx 
围护结构隔热性能计算书 :
    3建筑设计/ 隔热检查计算书.docx 
围护结构内部冷凝验算报告 :
    3建筑设计/ 防潮验算计算书.docx 
节能计算书 :
    3建筑设计/ 建筑节能设计报告书.docx 

5.1.8 主要功能房间应具有现场独立控制的热环境调节装置。 

1 达标自评 

☑ 达标； ☐ 不达标 

2 评价要点 

主要功能房间面积为11304.5 ，热环境可独立调节的面积为11304.5，比例为100%
简述所采用的热环境系统末端形式和调节方式。 

	本项目采用集中供暖空调系统，主要功能房间均设置独立的温度控制装置：
空调系统：采用双管制风机盘管系统，每个房间设置独立的温控器，可对风机盘管进行启停、风速调节及温度设定，实现房间温度独立控制。
供暖系统：采用空气源热泵供暖，每个房间的风机盘管末端均配置电动调节阀及温控器，用户可根据需求自行调节室内温度。
新风系统：各房间设置独立送风口，新风量按需供给，保证室内空气品质。
​控制方式：温控器采用液晶显示，支持制冷/制热模式切换、温度设定（范围16~30℃）、风速档位调节（高/中/低/自动），操作简便，满足老年人使用需求。


3 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1 ）暖通空调竣工图、说明文件，应注明主要功能房间的末端形式； 

2 ）末端产品说明书、合格证书。 

  

实际提交材料： 

	


5.1.9 地下车库应设置与排风设备联动的一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
1 达标自评
☑达标；☐不达标
2 评价要点
请对地下车库CO监控系统功能以及控制策略进行简要说明：
	本项目地下车库设置机械通风系统，平时排风按换气次数不小于6次/h或CO浓度控制值20mg/m³计算，取两者较大值确定运行风量。系统设置机械补风，补风量不小于排风量的80%。地下车库按防烟分区设置CO浓度传感器，每个防烟分区不少于一个测点，实时监测CO浓度。传感器与排风设备联动控制，当CO浓度达到设定值（15mg/m³）时，变频风机低速启动；浓度持续上升至20mg/m³时，风机按需增加运行频率；当CO浓度降至10mg/m³以下时，风机转入待机或低频运行。系统实现按需通风，保障车库空气质量的同时有效节能。


3 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1）暖通空调竣工图、说明文件；
2）建筑智能化竣工图、说明文件；
3）设备运行记录。
 
实际提交材料：
	


5.1.10健康舒适相关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GB 55020、《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931等的规定。
1 达标自评
☑达标；☐不达标
2 评价要点
简要说明健康舒适相关技术要求符合现行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等规定的技术要求情况。
	本项目已参照条文所述各规范进行设计，满足其各项强制性要求。


3 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1）建筑、暖通、给排水等相关设计说明。
 
实际提交材料： 

	


  
5.2.1 控制室内主要空气污染物的浓度。（12分）
1 得分自评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
	自评得分

	1
	氨、甲醛、苯、总挥发性有机物、氡等污染物浓度比现行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18883 规定限值的 
	10%
	4
	6 

	
	
	20%
	6
	

	2
	室内PM2.5年均浓度不高于25ug/m3，且室内PM10年均浓度不高于50ug/m3
	6
	6 

	合计
	12
	12 

	
	
	
	
	


2 评价要点
本项目为Ⅰ类民用建筑工程
检测情况：
	 
    项目
 
 
采样地点
 
	甲醛 

mg/m3
	氨
mg/m3
	苯
mg/m3
	TVOC 

mg/m3
	氡
Bq/m3
	是否符合 

	
	检测值 
	规定值90%/80%
	检测值 
	规定值90%/80%
	检测值 
	规定值90%/80%
	检测值 
	规定值90%/80%
	检测值 
	规定值90%/80%
	

	食堂 
	0.013 
	0.064 
	 符合标准
	 0.16
	0.001 
	 0.024
	0.185 
	 0.48
	符合标准 
	 240
	是 

	 休息室
	 0.010
	0.064 
	 符合标准
	0.16
	 0.001
	  0.024
	 0.145
	0.48 
	符合标准  
	  240
	是 

	 会议室
	 0.008
	0.064 
	符合标准 
	 0.16
	 0.001
	  0.024
	0.114 
	0.48 
	符合标准  
	  240
	是 

	 诊室
	0.010 
	0.064 
	 符合标准
	 0.16
	 0.001
	  0.024
	0.097 
	0.48 
	符合标准  
	  240
	是 

	病房 
	 0.010
	 0.064
	符合标准 
	 0.16 
	 0.001
	 0.024 
	0.114 
	 0.48
	符合标准  
	  240
	是 

	客房 
	0.010 
	 0.064
	符合标准 
	 0.16 
	0.001 
	  0.024
	0.145 
	0.48 
	 符合标准 
	  240
	是 

	
	
	
	
	
	
	
	
	
	
	
	


 
	类型
	项目情况

	室内PM2.5年均浓度
	 所有主要功能房间PM2.5、PM10浓度均满足≤25μg/m³、≤50μg/m³要求

	室内PM10年均浓度
	 达标


 
请对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情况进行简要说明： 

	    本项目为公共建筑（养老建筑），主要功能房间包括病房、诊室、客房、办公室、会议室、食堂、休息室等。依据《室内有机挥发物浓度报告书》和《室内空气质量预评估报告书》，室内主要空气污染物浓度情况如下：
（1）化学污染物浓度
甲醛浓度：0.008~0.013 mg/m³，低于《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限值0.08 mg/m³，低于三星级要求限值0.064 mg/m³；
苯浓度：0.000~0.001 mg/m³，低于标准限值0.03 mg/m³，低于三星级要求限值0.024 mg/m³；
TVOC浓度：0.097~0.185 mg/m³，低于标准限值0.60 mg/m³，低于三星级要求限值0.48 mg/m³；
氨浓度：符合标准要求；
氡浓度：符合标准要求。
所有化学污染物浓度均低于GB/T 18883规定限值的20%，满足三星级要求。
（2）颗粒物浓度
PM2.5年均浓度：8 μg/m³，低于《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三星级要求限值25 μg/m³；
PM10年均浓度：11 μg/m³，低于三星级要求限值50 μg/m³；
PM2.5日均浓度：0.015 mg/m³，低于标准限值0.05 mg/m³，降低比例达70%；
PM10日均浓度：0.021 mg/m³，低于标准限值0.10 mg/m³，降低比例达79%。
（3）空气质量保障措施
采用全热回收新风系统，新风量满足《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要求；
室内气流组织经CFD模拟优化，送排风口布置合理，气流分布均匀，无死角；
装修材料选用F1级低释放率产品，从源头控制污染物释放；
​厨房、卫生间等污染源区域设置独立排风系统，有效防止污染物扩散。
综上所述，本项目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指标满足《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24第5.2.1条三星级要求，得12分。


3 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1）建筑设计文件，通风及净化系统设计文件、建筑及装修材料设计说明(种类、用量)； 
2）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预评估分析报告或检测报告； 

3）PM2.5、PM10浓度计算报告（原始监测数据）。
 
实际提交材料： 

	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预评估分析报告 :
    5暖通设计/ 室内有机挥发物浓度.docx 
PM2.5、PM10浓度计算报告 :
    5暖通设计/ 室内空气质量预评估.docx 



  
5.2.2 选用的装饰装修材料满足国家现行绿色产品评价标准中对有害物质限量的要求。（8分）
1 得分自评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
	自评得分

	1
	选用满足要求的装饰装修材料达到3类及以上
	5
	8 

	2
	选用满足要求的装饰装修材料达到5类及以上
	8
	


2 评价要点

​

	装饰装修材料
	有害物质限量

	涂料（底漆、面漆）
	符合《绿色产品评价 涂料》GB/T 35602要求，甲醛、苯系物、VOC等有害物质限量满足标准要求

	地板（石塑地板）
	符合《绿色产品评价 地板》GB/T 35601要求，甲醛释放量、重金属含量等满足标准要求

	板材（饰面板）
	符合《绿色产品评价 人造板和木质地板》GB/T 35601要求，甲醛释放量≤0.05mg/m³，满足标准要求

	家具（桌子、椅子）
	符合《绿色产品评价 家具》GB/T 35607要求，甲醛释放量、TVOC、重金属等有害物质限量满足标准要求

	防水卷材（SBS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符合《绿色产品评价 防水与密封材料》GB/T 35609要求，挥发性有机物、有害物质限量满足标准要求


请对装饰装修材料有害物质达标情况进行简要说明：
	 

  本项目选用装饰装修材料均满足国家现行绿色产品评价标准中对有害物质限量的要求，涉及涂料、地板、板材、家具、防水卷材等5类及以上材料，具体如下：
​1.涂料：选用底漆、面漆等水性环保涂料，符合《绿色产品评价 涂料》GB/T 35602要求，甲醛、苯系物、VOC等有害物质含量远低于标准限值，释放率等级为F1级。
​2.地板：选用石塑地板，符合《绿色产品评价 地板》GB/T 35601要求，甲醛释放量、重金属含量等有害物质限量满足标准要求。
​3.板材：选用饰面板等木质板材，符合《绿色产品评价 人造板和木质地板》GB/T 35601要求，甲醛释放量≤0.05mg/m³，满足绿色产品标准。
​4.家具：选用桌子、椅子等固定家具，符合《绿色产品评价 家具》GB/T 35607要求，甲醛释放量、TVOC、重金属等有害物质限量满足标准要求。
​5.防水卷材：屋面防水采用SBS改性沥青防水卷材，符合《绿色产品评价 防水与密封材料》GB/T 35609要求，挥发性有机物、有害物质限量满足标准要求。
综上，本项目选用的装饰装修材料满足绿色产品评价标准要求的种类达到5类及以上，得8分。
​


3 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1）装修竣工图及说明文件；
2）工程决算材料清单、产品检验报告；
3）绿色产品认证证书、施工记录。实际提交材料：
	


 
5.2.3 直饮水、集中生活热水、游泳池水、供暖空调系统用水、景观水体等的水质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8分）
1 得分自评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
	自评得分

	1
	水质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8
	8 

	2
	除生活饮用水供水系统，未设置其他供水系统时，直接得分
	8
	 


2 评价要点
	用水类型
	水质

	直饮水
	☑符合《饮用净水水质标准》CJ 94
☐符合《全自动连续微/超滤净水装置》HG/T 4111

	集中生活热水
	☑符合《生活热水水质标准》CJ/T 521

	游泳池水
	☐符合《游泳池水质标准》CJ 244

	供暖空调系统用水
	☑符合《采暖空调系统水质》GB/T 29044

	景观水体
	☑符合《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GB/T 18921
☐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其他
	☑符合《模块化户内中水集成系统技术规程》JGJ/T 409


请对项目用水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要求的情况进行简要说明： 

	        本项目设置集中生活热水系统，热源采用空气源热泵+太阳能集热器，生活热水水质满足《生活热水水质标准》CJ/T 521要求，热水供水温度及水质指标符合标准规定。
​  供暖空调系统采用双管制风机盘管系统，冷热源为风冷热泵机组，系统循环水水质满足《采暖空调系统水质》GB/T 29044要求，定期进行水质检测及处理，防止结垢、腐蚀及微生物滋生。
​  景观水体为雨水花园及雾森装置，补水采用收集的雨水，经处理后水质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 18921要求，确保水体无富营养化及卫生安全。
​  雨水回用系统用于绿化灌溉、道路浇洒、车库冲洗等，处理后的雨水水质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要求，各项指标符合标准。
综上，本项目各类用水水质均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要求，得8分。
​


3 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1）给水排水施工图设计说明；
2）水处理设备工艺设计图；
3）各类用水水质检测报告。
实际提交材料： 

	


  
5.2.4 生活饮用水水池、水箱等储水设施采取措施满足卫生要求。（9分）
1 得分自评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
	自评得分

	1
	使用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要求的成品水箱
	4
	 4

	2
	采取保证储水不变质的措施
	5
	5 

	3
	未设置生活饮用水储水设施直接得分
	9
	 

	合计
	9
	9 

	
	
	
	


2 评价要点
	类型
	项目情况

	是否使用成品水箱
	 是

	成品水箱的技术参数
	采用不锈钢成品水箱，材质为SUS304不锈钢，板材厚度符合国标要求，有效容积满足生活用水需求，配有人孔、爬梯、水位计、溢流管、泄水管、通气管等附件​

	成品水箱是否符合标准
	是，符合《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GB/T 17219及《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 17051要求​


 
请对保证储水不变质的措施进行简要说明：
	 1. 水箱材质与构造
​  生活水箱采用SUS304不锈钢成品水箱，内壁光滑、无锈蚀、无渗漏，不滋生微生物，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  水箱设有密封人孔（带锁），防止异物进入；人孔高出水箱顶板不小于100mm，避免雨水渗入。
​  水箱进水管、出水管、溢流管、泄水管分别设置，溢流管及泄水管均设防虫网罩，并间接排水，防止污水倒灌。
2. 水质保障措施
​  水箱设置通气管，管口向下并加装防虫网，保持空气流通。
​  水箱进水管采用淹没出流方式，进水管口设置液压水位控制阀或电动浮球阀，避免水流冲击搅动沉淀物。
​  水箱内部设置导流板，避免短流，保证水体循环，防止死水区形成。
​  水箱底部设泄水管，便于定期清洗和排污，清洗频率不少于每半年一次。
3. 消毒与监测
​  水箱出水口设置紫外线消毒器或臭氧消毒装置，对生活饮用水进行二次消毒，确保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  水箱设置在线余氯监测仪，实时监测消毒效果，数据上传至物业管理系统，超标时自动报警。
4. 管理维护
​  制定《生活水箱清洗消毒管理制度》，委托有资质的专业单位每半年进行一次清洗消毒，并出具水质检测报告。
​  水箱周边设置排水沟，保持地面干燥，避免积水污染。
​  水箱间设置通风设施，保持干燥清洁，防止滋生蚊虫。
​


3 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1）给排水竣工图纸，含设计说明、储水设施详图、设备材料表；
2）生活饮用水储水设施设备材料采购清单、成品水箱产品说明书；
3）生活饮用水储水设施清洗消毒后的水质检测报告及清洗消毒记录。
 
实际提交材料：
	


 
5.2.5 所有给排水管道、设备、设施设置明确、清晰的永久性标识。（8分）
1 得分自评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
	自评得分

	1
	设置明确、清晰的永久性标识
	8
	8 


2 评价要点
请对永久性标识的设置情况进行简要说明：
	本项目给排水系统管道、设备、设施均设置明确、清晰的永久性标识，具体措施如下：
（1）管道标识
​生活给水管道：采用不锈钢管或钢塑复合管，管道外壁涂蓝色色标，并标注“生活给水”字样及流向箭头，标识间距不大于20m，阀门、分支处及穿墙处增设标识。
​排水管道：UPVC管道外壁涂灰色色标，标注“生活排水”或“雨水排水”字样，明确水流方向。
​非传统水源管道：雨水回用管道外壁涂绿色色标，并标注“雨水回用”“非饮用水”字样，管道与生活给水管有明显区分，防止误接。
（2）设备标识
​水泵、水箱、阀门：各设备设置不锈钢铭牌，标明设备名称、编号、型号、主要参数及运行状态。水泵进出口阀门分别标注“进水”“出水”方向。
​热水系统：太阳能集热器、热泵机组、热水储罐等设备均设置铭牌，标明水温、压力等参数，热水管道标注“热水供水”“热水回水”及温度警示标识。
​雨水处理设备：雨水蓄水池、清水池、过滤消毒装置等设置标识，标明“雨水收集”“雨水回用”字样及处理工艺流程。
（3）设施标识
​取水口：绿化灌溉、道路浇洒取水口设置“非饮用水”“禁止饮用”警示标识，并带锁装置，防止误饮。
​水表井、阀门井：井盖及井内设施设置标识，标明所属系统及用途。
​消火栓、消防水泵：设置红色标识及“消防专用”字样，消防管道标注红色色标及流向。
（4）标识材质与要求
​  标识采用耐腐蚀、抗老化的不锈钢、铝板或高强度工程塑料材质，图文采用蚀刻或丝印工艺，确保永久清晰。
​  标识内容符合《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相关要求，颜色及图形符号统一规范。
综上，本项目给排水管道、设备、设施均设置明确、清晰的永久性标识，得8分。
​


3 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1）给排水竣工图、管道标识设置说明；
2）设备、设施相关标识设置说明；
3）现场照片。
 
实际提交材料：
	


 
5.2.6 采取措施优化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声环境。（8分）
1 得分自评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
	自评得分

	1
	建筑物外部噪声源传播至主要功能房间的噪声比现行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 限值低3dB及以上 
	4
	 8

	2
	建筑物内部建筑设备传播至主要功能房间的噪声比现行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 限值低 3dB 及以上 
	4
	

	合计
	8 

	
	
	
	


2 评价要点
请简要说明建筑室内、外主要噪声源类型，传播途径以及采取的降噪措施：
	（1）噪声源类型及传播途径
​室外噪声源：主要来自场地周边交通噪声（昼间54dB、夜间47dB），通过空气传播作用于建筑外围护结构。
​室内噪声源：主要包括空调设备、卫生器具、管道运行噪声，以及人员活动产生的生活噪声，传播途径包括空气声传播和楼板撞击声传播。
（2）降噪措施
①规划布局降噪：场地内将噪声敏感区域（病房、客房、诊室）布置于远离道路侧，沿道路设置乔灌草复层绿化带，利用距离衰减和植被吸声降低交通噪声影响。
②围护结构隔声降噪
​外墙：采用“水泥砂浆20mm＋自保温砖260mm＋抗裂砂浆20mm”构造，面密度292kg/m²，空气声隔声量59dB，满足高要求标准（≥40dB）。
​外窗：采用6中透光Low-E+12A+6透明-多腔塑料窗框，空气声隔声量39dB，满足高要求标准（≥35dB）。
​隔墙：病房、诊室、客房之间隔墙采用“水泥砂浆＋页岩多孔砖＋岩棉条”构造，空气声隔声量80dB，满足高要求标准（≥50dB）。
​楼板：采用“钢筋混凝土＋隔音垫层＋浮筑地板”构造，撞击声隔声量53dB，满足高要求标准（≤65dB）。
③设备减振降噪：空调机组、新风机组、水泵等设备采用低噪声型，设备底座设置橡胶减振垫或弹簧减振器；风机进出口与风管连接处设置柔性软接头；管道吊架采用弹性支吊架，减少固体传声；水泵房、风机房墙面及顶棚做吸声处理。
④管理措施：车辆进出禁止鸣笛、限速行驶；室内外设置禁鸣标识；设备定期维护保养，确保运行状态良好。
（3）效果验证
   经《室内噪声级报告书》计算，所有主要功能房间室内噪声级均满足《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高要求标准限值：客房昼间15dB（限值35dB），夜间7dB（限值30dB）；病房昼间24dB（限值40dB），夜间17dB（限值35dB）；诊室昼间40dB（限值40dB），夜间40dB（限值40dB）。降噪措施有效可行。


主要功能房间室内噪声级列表：
​
	主要功能房间
	室内噪声值[dB(A)]
	室外噪声级[dB(A)]
	限值[dB(A)]

	客房
	昼间15 / 夜间7
	昼间54 / 夜间47
	昼间≤35 / 夜间≤30

	病房
	昼间24 / 夜间17
	昼间54 / 夜间47
	昼间≤40 / 夜间≤35

	诊室
	昼间40 / 夜间40
	昼间54 / 夜间47
	昼间≤40 / 夜间≤40

	中餐厅
	昼间40 / 夜间12
	昼间54 / 夜间47
	昼间≤45 / 夜间≤45

	办公室
	昼间40 / 夜间40
	昼间54 / 夜间47
	昼间≤40 / 夜间≤40

	会议室
	昼间13 / 夜间6
	昼间54 / 夜间47
	昼间≤40 / 夜间≤40


3 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1）建筑专业的平面剖面图、建筑设计说明、门窗表等图纸； 

2）暖通空调专业的设 计说明、系统图、平面图、机房图、设备表等图纸； 

3） 室内噪声计算分析报告，（室外 噪声对室内噪声影响分析、建筑设备噪声消声计算分析）；
4）室外声源传入噪声与建筑设备噪声现场检测报告（典型时间、主要功能房间）。
 
实际提交材料：
	室内噪声分析报告 :
    3建筑设计/ 室内噪声级报告书.docx 
主要构件隔声性能检测报告 :
    3建筑设计/ 构件隔声性能分析报告.docx 



  
5.2.7 主要功能房间的隔声性能良好。（10分）
1 得分自评
1）住宅建筑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分） 
	自评得分（分） 

	1
	卧室含窗外墙，计权标准化声压级差与交通噪声频谱修正量之和 D2m.nT,w+Ctr≥35dB 
	2
	  

	2
	相邻两户房间之间空气声隔声（隔墙两侧房间之间），计权标准化声压级差与交通噪声频谱修正量之和 DnT,w＋Ctr≥50dB（卧室与邻户房间之间）且计权标准化声压级差与粉红噪声频谱修正量之和DnT,w＋C5≥50dB（其他相邻两户房间之间） 
	2
	 

	3
	相邻两户房间之间空气声隔声（楼板上下房间之间），计权标准化声压级差与交通噪声频谱修正量之和 DnT,w＋Ctr≥50dB（卧室与邻户房间之间）且计权标准化声压级差与粉红噪声频谱修正量之和DnT,w＋C5≥50dB（其他相邻两户房间之间） 
	2
	  

	4
	卧室和起居室楼板撞击声隔声，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级L'nT,w≤60dB（55dB） 
	2（4）
	 

	合计
	10
	  

	
	
	
	


 
2）公共建筑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分） 
	自评得分（分） 

	1
	外围护结构，计权标准化声压级差与交通噪声频谱修正量之和 D2m，nT，w + Ctr≥30dB 
	2
	2  

	2
	房间之间空气声隔声，比国家民用建筑隔声设计标准规定限值高 3dB 及以上 
	隔墙两侧房间之间
	2
	2  

	
	
	楼板两侧房间之间
	2
	   2

	3
	楼板撞击声隔声，比国家民用建筑隔声设计标准规定限值低5dB (10dB）及以上 
	2（4）
	4  

	合计
	10
	10  

	
	
	
	
	


2 评价要点
请简要说明建筑围护结构的构造做法和隔声效果。 

	        本项目围护结构采用高性能构造，经《构件隔声性能分析报告》计算分析，所有主要功能房间的隔声性能均满足《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高要求标准限值。
（1）外墙：采用“水泥砂浆20mm＋自保温砖260mm＋抗裂砂浆20mm”构造，面密度292kg/m²，空气声隔声量59dB，满足高要求标准（≥40dB）。
（2）隔墙：客房、病房、诊室之间隔墙采用“水泥砂浆20mm＋页岩多孔砖200mm＋岩棉条20mm＋水泥砂浆20mm”构造，面密度255kg/m²，空气声隔声量80dB，满足高要求标准（≥50dB）。
（3）楼板：采用“钢筋混凝土120mm＋隔音垫层＋浮筑地板”构造，撞击声隔声量53dB，满足高要求标准（≤65dB）。
（4）外窗：采用6中透光Low-E+12A+6透明-多腔塑料窗框，空气声隔声量39dB，满足高要求标准（≥35dB）。
（5）外门：采用木质夹层户门，门框及门扇设置多道密封胶条，空气声隔声量49dB，满足高要求标准（≥30dB）。
综上，本项目围护结构构造做法合理，隔声性能优良，有效保障室内声环境质量。
​


  

主要功能房间外墙、隔墙、楼板以及门窗隔声性能列表
​
	空气声隔声性能
	主要功能房间
	构件类型
	隔声值
[dB(A)]
	单值评价量+频谱修正量（dB）

	 
	 
	 
	 
	低限要求

	 
	客房
	外墙
	59
	66 (-7)
	≥35

	 
	客房之间
	隔墙
	80
	83 (-3)
	≥45

	 
	病房之间
	隔墙
	80
	83 (-3)
	≥45

	 
	诊室之间
	隔墙
	80
	83 (-3)
	≥40

	 
	医院建筑
	外窗
	39
	45 (-6)
	≥25

	 
	医院建筑
	门
	49
	50 (-1)
	≥20

	楼板撞击声性能
	主要功能房间
	楼板部位
	撞击声隔声值
（dB）
 
	单值评价量+频谱修正量（dB）

	 
	 
	 
	 
	低限要求

	 
	病房
	病房与上层房间之间楼板
	53
	53
	≤75

	 
	客房
	客房与上层房间之间楼板
	53
	53
	≤65

	 
	健身中心
	健身中心与噪声敏感房间之间楼板
	45
	45
	≤50


3 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1）   建筑设计说明：围护结构的构造说明、材料做法表；
2）   大样图纸等设计文件；
3）   主要构件隔声性能分析报告或主要构件隔声性能的实验室检测报告；
4）   房间之间空气声隔声性能、楼板撞击声隔声性能的现场检测报告。
  

实际提交材料： 

	主要构件隔声性能分析报告 :
    3建筑设计/ 构件隔声性能分析报告.docx 
主要构件隔声性能检测报告 :
    3建筑设计/ 构件隔声性能分析报告.docx 



  
5.2.8 充分利用天然光。（12分）
1 得分自评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
	自评得分

	1
	住宅建筑：主要功能空间至少60%面积比例区域采光照度值不低于300lx的小时数平均不少于8h/d
	12
	 

	2
	公共建筑
	内区采光系数满足采光要求的面积比例达到60%
	4
	8

	
	
	地下空间平均采光系数≥0.5%的面积与首层地下室面积的比例达到10%以上
	4
	

	
	
	主要功能空间至少60%面积比例区域采光照度值不低于采光要求的小时数平均不少于4h/d
	4
	

	合计
	12
	8

	
	
	
	
	


2 评价要点
采光达标统计
​
	内区
	分析区域
	主要功能空间面积 (m²)
	内区面积 (m²)
	采光达标面积 (m²)
	达标比例 (%)

	
	1层
	1849.06
	1194.53
	1173.85
	98

	
	2层
	2002.08
	1194.75
	1184.91
	99

	
	3层
	2110.01
	1524.53
	1462.85
	96

	
	4层
	808.89
	700.43
	700.43
	100

	
	合计
	6770.04
	4614.24
	4522.04
	98

	公建主要功能空间
	分析区域
	采光照度值不低于300lx的小时数平均不少于8h/d面积 (m²)
	达标比例 (%)
	分析区域

	
	1层
	1849.06
	100
	1层

	
	2层
	2002.08
	100
	2层

	
	3层
	2110.01
	100
	3层

	
	4层
	808.89
	100
	4层

	
	合计
	6770.04
	100
	合计


3 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image: image1]

 INCLUDEPICTURE "d:\\gupaOnline\\user\\projects\\P000008491\\reports\\themes\\common\\anchor.gif" \* MERGEFORMAT \d [image: image2]

 INCLUDEPICTURE "d:\\gupaOnline\\user\\projects\\P000008491\\reports\\themes\\common\\anchor.gif" \* MERGEFORMAT \d [image: image3]

 INCLUDEPICTURE "d:\\gupaOnline\\user\\projects\\P000008491\\reports\\themes\\common\\anchor.gif" \* MERGEFORMAT \d [image: image4]

 INCLUDEPICTURE "d:\\gupaOnline\\user\\projects\\P000008491\\reports\\themes\\common\\anchor.gif" \* MERGEFORMAT \d [image: image5]1）建筑专业设计文件；
2）动态采光计算书；
3）公共建筑内区及地下空间采光系数计算书或检测报告。
  

实际提交材料： 

	动态采光计算书 :
    3建筑设计/ 动态采光报告书.docx 
公共建筑内区采光系数计算书 :
    3建筑设计/ 建筑采光分析报告书.docx 
建筑专业图纸及设计说明 :
    3建筑设计/图纸文件/C-life三层平面图.pdf
    3建筑设计/图纸文件/C-life首平面图 .pdf



  
5.2.9 具有良好的室内热湿环境。（8分）
1 得分自评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
	自评得分

	1
	□采用自然通风或复合通风的建筑：
主要功能房间室内热环境参数在适应性热舒适区域的时间比例 
	30%
	2
	

	
	
	每再增加 10%
	8
	

	2
	☑人工冷热源：
主要功能房间达到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室内热湿环境评价标准》规定的室内人工冷热源热湿环境整体评价II级面积比例
	60%
	5
	8 

	
	
	每再增加 10%
	8
	

	3
	当建筑主要功能房间部分时段采用自然通风或复合通风，部分时段采用供暖、空调时，按照第1款、第2款分别评分后再按各工况运行时间加权平均计算作为本条得分
	/
	8
	 

	合计
	8
	8 

	
	
	
	
	


2 评价要点
请对室内热湿环境及热舒适保持时间进行简要说明： 

	       根据《室内PMV-PPD达标比例报告书》，本项目采用集中供暖空调系统，通过CFD模拟对室内温度场、速度场进行分析，并依据《民用建筑室内热湿环境评价标准》GB/T 50785计算PMV与PPD指标。主要功能房间热湿环境整体评价达到Ⅱ级的面积比例为99.56%，满足《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第5.2.9条“主要功能房间达到现行国家标准规定的室内人工冷热源热湿环境整体评价Ⅱ级的面积比例达到60%”的要求，得8分。室内热湿环境及热舒适保持时间良好。​


3 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1）暖通专业施工图纸及设计说明；
2）室内温度模拟分析报告和舒适温度预计达标比例分析报告。
 
实际提交材料： 

	PMV和PPD达标比例计算报告 :
    5暖通设计/ 室内PMV终.docx 



  
5.2.10 优化建筑空间和平面布局，改善自然通风效果。（8分）
1 得分自评
	类型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
	自评得分

	□居住建筑
	通风开口面积与房间地板面积的比例 
	夏热冬暖和温和B地区达到12%
	5
	7 

	
	
	夏热冬冷和温和A地区达到8%
	
	

	
	
	其他地区达到5%
	
	

	
	增加2%
	6
	

	
	增加4%
	7
	

	
	增加6%
	8
	

	□公共建筑
	过渡季典型工况下主要功能房间的平均自然通风换气次数不小于2次/h的面积比例
	70%≤RR＜80%
	5
	

	
	
	80%≤RR＜90%
	6
	

	
	
	90%≤RR＜100%
	7
	

	
	
	100%
	8
	

	
	
	
	
	


2 评价要点
项目所处城市的建筑热工气候分区：□严寒 □寒冷 □夏热冬冷 □夏热冬暖 ☑温和A
□温和B
 
□居住建筑 

主要功能房间通风开口面积与房间地板面积比例表： 

	功能房间类型
	房间面积
	通风开口面积
	通风开口面积与房间地板面积比
	是否符合要求

	 
	 
	 
	 
	 

	 
	 
	 
	 
	 

	 
	 
	 
	 
	 

	 
	 
	 
	 
	 

	 
	 
	 
	 
	 


  

☑公共建筑 

进行了优化设计的部分：☑建筑空间 ☑平面布局 ☑构造设计 

过渡季典型工况下主要功能房间平均自然通风换气次数不小于2次/h的面积统计
	分析区域
	主要功能空间面积（m2）
	达标面积（m2）
	通风达标比例（%）

	 
	4651.70 
	 4265.21
	91.69 

	 
	5910.25 
	 5539.18
	93.72 

	 
	 5999.88
	5540.36 
	92.34 

	 
	 1175.10
	1075.64 
	91.53 

	 
	 17736.93
	 16420.39
	92.58 


  

请简要描述项目改善室内自然通风的技术措施，尤其是对建筑空间、平面布局和构造等的优化设计措施，并说明改善效果。（200字内）
	本项目充分利用工业遗存空间特点，采取以下优化措施：
建筑空间：保留原厂房大跨度结构，设置中庭及改造烟囱为通风塔，形成热压拔风效应，增强空气流动。
平面布局：主要功能房间沿南北向布置，形成对流通风路径；核心筒居中布置，减少通风阻碍。
构造设计：外窗采用内开内倒形式，开启扇面积满足通风要求；部分房间设置高侧窗及天窗，利用热压辅助通风。
​改善效果：过渡季典型工况下，主要功能房间平均自然通风换气次数大于2次/h的面积比例达到92.58%，自然通风效果良好。


3 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1）建筑施工图设计说明、平立剖面图、门窗表等设计文件；
2）住宅建筑外窗可开启面积比例计算书、公共建筑室内自然通风模拟分析报告。
 
实际提交材料： 

	公共建筑室内自然通风模拟分析报告 :
    5暖通设计/ 公共建筑换气次数.docx 



  
5.2.11 设置可调节遮阳设施，改善室内热舒适。（ 9 分） 

1 得分自评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 
	自评得分 

	1 
	可调节遮阳设施面积占外窗透明部分比例 SZ 
	25% ≤ SZ<35% 
	3 
	9  

	
	
	35% ≤ SZ<45% 
	5 
	

	
	
	45% ≤ SZ<55% 
	7 
	

	
	
	SZ ≥ 55% 
	9 
	

	2 
	严寒地区、全年空调度日数小于 10 ℃ d 的寒冷及温和地区的建筑直接得分 
	9 
	 


2 评价要点 

请简要说明项目所采用的可控遮阳调节措施及应用位置。 

	 本项目在主要功能房间外窗设置可调节遮阳设施，具体措施如下：
遮阳类型：采用中置百叶遮阳及活动外遮阳（百叶遮阳），遮阳方式修正系数取1.0。
应用位置：南向、北向、东向、西向外窗均设置可调节遮阳设施，覆盖病房、客房、诊室、办公室等主要功能房间。
调节方式：可手动或电动调节百叶角度，根据不同季节及太阳高度角灵活控制遮阳效果，在夏季遮挡太阳辐射，冬季允许阳光进入，改善室内热舒适。



采取可控遮阳的面积统计
南向
	外窗类型
	宽度(m)
	高度(m)
	数量(个)
	采取可控遮阳调节措施面积(m²)
	占该窗型比例(%)

	C1430
	1.40
	3.00
	1
	0
	0

	C1530
	1.50
	3.00
	2
	0
	0

	HC2530
	2.50
	3.00
	6
	44.97
	100

	HC5530
	5.50
	3.00
	15
	16.49
	100

	HC6030
	6.00
	3.00
	2
	35.98
	100

	C2530
	2.50
	3.00
	6
	44.98
	100

	C5030
	5.00
	3.00
	2
	30.00
	100

	HC3330
	3.30
	3.00
	2
	19.78
	100

	HC3530
	3.50
	3.00
	4
	41.97
	100

	C2430
	2.40
	3.00
	1
	0
	0

	HC4030 (4.0×3)
	4.00
	3.00
	5
	0
	0



北向
	外窗类型
	宽度(m)
	高度(m)
	数量(个)
	采取可控遮阳调节措施面积(m²)
	占该窗型比例(%)

	C2430
	2.40
	3.00
	6
	0
	0

	C2530
	2.50
	3.00
	4
	30.00
	100

	C2730
	2.70
	3.00
	6
	0
	0

	C5030
	5.00
	3.00
	13
	194.99
	100

	HC3024
	3.00
	2.40
	2
	14.40
	100

	HC4030 (4.0×3)
	4.00
	3.00
	17
	0
	0

	HC5030
	5.00
	3.00
	3
	44.98
	100

	HC5530
	5.50
	3.00
	12
	197.91
	100


 东向
	外窗类型
	宽度(m)
	高度(m)
	数量(个)
	采取可控遮阳调节措施面积(m²)
	占该窗型比例(%)

	C1221
	1.20
	2.10
	3
	0
	0

	C2430
	2.40
	3.00
	2
	0
	0

	C2730
	2.70
	3.00
	9
	0
	0

	C5030
	5.00
	3.00
	1
	15.00
	100

	HC2530
	2.50
	3.00
	2
	15.00
	100

	HC3033
	3.00
	3.30
	5
	0
	0

	HC5530
	5.50
	3.00
	16
	49.48
	100

	HC6030
	6.00
	3.00
	1
	17.99
	100

	C2530
	2.50
	3.00
	3
	22.50
	100

	HC3330
	3.30
	3.00
	2
	19.78
	100

	HC5524
	5.50
	2.40
	1
	13.19
	100

	玻璃幕墙
	90.24
	4.50
	1
	0
	0

	HC4530
	4.50
	3.00
	1
	13.49
	100

	C1230
	1.20
	3.00
	1
	0
	0

	C2030
	2.00
	3.00
	2
	0
	0



西向​
	外窗类型
	宽度(m)
	高度(m)
	数量(个)
	采取可控遮阳调节措施面积(m²)
	占该窗型比例(%)

	C2430
	2.40
	3.00
	18
	0
	0

	HC2530
	2.50
	3.00
	4
	30.00
	100

	HC6030
	6.00
	3.00
	1
	17.99
	100

	C2530
	2.50
	3.00
	7
	52.50
	100

	C5030
	5.00
	3.00
	1
	15.00
	100

	HC5530
	5.50
	3.00
	1
	12.46
	100



​合计
	朝向
	外窗（含透光幕墙）面积(㎡)
	可调节     遮阳设施
	遮阳设施  应用面积Sz0 (㎡)
	遮阳方式修正系数
	遮阳设施的面积Sz (㎡)
	遮阳设施 占比（%）

	南
	368.48
	中置百叶遮阳
	348.08
	1.0
	348.08
	94

	北
	711.06
	中置百叶遮阳
	482.28
	1.0
	482.28
	68

	东
	560.53
	中置百叶遮阳
	295.77
	1.0
	295.77
	53

	西
	265.80
	中置百叶遮阳
	120.45
	1.0
	120.45
	45

	总计
	1905.87
	中置百叶遮阳
	1246.58
	1.0
	1246.58
	65


3 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1 ） 建筑竣工图及设计说明； 

2 ） 遮阳设计图纸及设计说明、可调节遮阳设施的面积占外窗透明部分比例计算书，应包含可调节遮阳形式说明、控制措施、可调遮阳覆盖率计算过程及结论，并且应对建筑透明围护结构总面积，有太阳直射部分的面积、以及采取可调节遮阳措施的面积进行分项统计； 

3 ） 遮阳装置产品说明书、招标文件、采购合同。 

实际提交材料： 

	可调节遮阳设施的面积占外窗透明部分比例计算书 :
    3建筑设计/ 可调节遮阳设施比例计算书.docx 



